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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签署增资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上市公司”）拟以自有

资金或自筹资金25,000万元人民币向上海熠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熠知电子”、“标

的公司”）增资，其中：476.6945万元为认购新增注册资本，其余24,523.3055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以下简称“本次投资”）。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持有熠知电子10%股权。

2、本次投资完成后，熠知电子将成为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与熠知电子的业务协同合作

是否可以顺利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对熠知电子的投后管理是否达到预期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

3、熠知电子的主营业务系研发、设计和销售应用于服务器、工作站等计算、存储设备中的

高端处理器芯片。熠知电子的芯片设计研发需要经历技术论证、不断的研发攻关及验证、流

片及测试、客户与平台的验证及导入等一系列环节，因此技术壁垒高、研发投入大、研发周期

长，研发是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另外，研发成功后的产品仍需经过市场营销、客户开拓等市

场化阶段。如熠知电子最终不能成功研发出契合市场需求且具备成本优势的产品，可能导致

熠知电子竞争力下降，影响熠知电子后续发展，存在公司的投资不能收回的风险。

4、高端处理器芯片的设计研发具备较强的人才密集、资金密集的特点，设计成功的芯片

也需要不断更新迭代，提高性能，以适应不断发展的市场需求，因此持续性的研发投入及市场

落地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熠知电子后续如不能通过自身盈利或通过外部融资持续获取

资金，将可能面临研发资金短缺、研发项目停滞等风险，影响熠知电子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

5、公司将根据本次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于2025年8月1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签

署增资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25,000万元人民币向熠知电子增资，并

授权管理层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具体办理本次对外投资相关事宜。本次交易完成后，公

司将持有熠知电子10%的股权。同日，公司与熠知电子、徐如淏签署了《关于上海熠知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增资协议”）。

公司已于2025年6月12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对外

投资意向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并结合本次投资事项的投资总额计算，本次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

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类型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经营范围

上海熠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1310107MA1G0D9X6A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3000号2601室

徐如淏

4,256.0672万元人民币

2017年02月22日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从事电子科技、计算机技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计算机维修，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软
件设计，计算机数据处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经查询，熠知电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主营业务

熠知电子的主营业务是研发、设计和销售应用于服务器、工作站等计算、存储设备中的高

端处理器，同时为客户提供丰富的芯片产品解决方案。

熠知电子专注于高端处理器的研发、设计与技术创新，掌握了高端处理器设计、高端处理

器SOC架构设计、处理器安全、处理器验证、高主频与低功耗处理器实现、先进工艺物理设计、

先进封装设计、基础软件等关键技术。熠知电子建立了完善的高端处理器的研发环境和流程，

产品性能逐代提升，功能不断丰富，目前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已经推出了两大系列产品，即包

括一代TF16000系列融合处理器及服务器和二代TF7000系列融合处理器及相应板卡。正在研

发并即将推出第三代TF9000系列融合处理器及板卡产品。熠知电子产品概况如下：

产品类型

9000 系列融合处
理 器 及 板 卡【在
研】

7000 系列融合处
理 器 及 板 卡【在
售】

异构 AI 处理器及
硬件【在售】

CPU架构

ARM V9

ARM V8.2

ARM V8

NPU架构

TFMX

TFACC2.0

TFACC1.0

产品特征

拟推出的第三代CPU+NPU混合算力芯
片，主力优化于通用云计算，大模型一体
化等AI智算领域。是一款具有高性能、
超高性价比的算力芯片。

内置多个处理器核心，集成通用的高性
能外设接口，拥有完善的软硬件生态环
境和完备的系统安全机制，适用于数据
计算和事务处理等通用型应用。

依 托 熠 知 电 子 自 研 的 高 性 能 Many-
CoreTM 深度学习运算加速引擎和高性
能 CPU，能够以优异的功耗表现从容应
对复杂的运算任务。

应用场景

互联网，游戏，大
模型一体机，工

厂智能化等

AI、云计算、物联
网、信息服务等

视觉 AI，边缘计
算

熠知电子定位高端服务器处理器芯片设计公司，累计完成3代处理器芯片的设计，目前在

售芯片已获得知名互联网公司、运营商、金融企业等终端客户的广泛认可，产品竞争力较强。

熠知电子系国内少数已商业落地ARM 服务器处理器芯片公司，熠知TF7000系列实测性能达

到国内先进水平，可同时覆盖人工智能、云计算、边缘计算多场景。同时，熠知电子已与国内多

个知名GPU研发企业完成产品适配，在算力服务器、大模型一体机方面建立了稳固合作关系。

熠知电子是国产化处理器领域的核心企业之一，拥有先进的处理器架构，产品应用于多

个行业，立志设计融合一流AI算法和先进制程工艺的智能芯片，并且以此构建人工智能硬件

平台，提供行业应用解决方案。

3、熠知电子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熠知电子经工商登记在册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股东名称

上海依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肖风招

上海东方明珠传媒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高榕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工业园区高榕成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丰恒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和禹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科创中心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林芝铃铛投资有限公司

浦银(嘉兴)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联依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博约国际投贷基金有限公司

台州依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熠识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徐如淏

上海依锋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逸揽弘途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逸揽胜途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嘉兴真格天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兴积福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珠海招银致远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高瓴智成长江(湖北)人工智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珠海昱盈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高成泓晟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叠鼓清笳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天时仁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梯度演化(上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正则分布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CR-CCT Industry Pilot Y Limited

Dragonfly Eye Limited

珠海众昕投资有限公司

郭敏芳

广州华芯盛景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谐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HSG CV IV Holdco XI, Ltd.

上海农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红杉迦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1,539.2369

2.8894

8.0590

32.2902

3.0296

20.4039

9.0392

4.5196

20.4039

10.1932

9.0392

18.0346

67.9562

1,000.0000

90.5294

139.2063

49.1109

4.5517

1.0094

180.4146

43.2167

9.5738

2.5593

33.9773

24.5627

16.6016

311.3927

155.2538

11.5137

16.9887

35.2745

179.9548

67.7278

42.5679

70.159

18.1704

6.6553

4,256.0672

出资比例

36.1658%

0.0679%

0.1894%

0.7587%

0.0712%

0.4794%

0.2124%

0.1062%

0.4794%

0.2395%

0.2124%

0.4237%

1.5967%

23.4959%

2.1271%

3.2708%

1.1539%

0.1069%

0.0237%

4.2390%

1.0154%

0.2249%

0.0601%

0.7983%

0.5771%

0.3901%

7.3164%

3.6478%

0.2705%

0.3992%

0.8288%

4.2282%

1.5913%

1.0002%

1.6484%

0.4269%

0.1564%

100.0000%

熠知电子及其股东正在实施股权重组，经各方协商，上市公司拟以熠知电子股权重组后

的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为基础，向其投入25,000万元认缴其新增注册资本并于本次投资后持

有其10%股权。

4、经营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熠知电子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6月30日/
2025年1月-6月
（未经审计）

15,656.76

3,330.98

12,325.79

3,111.38

-3,788.95

-3,788.95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度

（未经审计）

19,827.38

3,717.34

16,110.04

3,655.34

-9,043.26

-9,043.26

5、出资方式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以现金方式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

金。

三、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签署主体：熠知电子、徐如淏、上市公司

（一）本次投资

1、增资

各方同意，熠知电子股权重组完成后的本次投资前的整体估值为225,000万元。以增资协

议约定的条款及条件，本公司向熠知电子共计投资25,000万元（“投资价款”）获得熠知电子股

权重组及本次投资完成后10%的股权。以目标股权结构所列熠知电子注册资本4,290.2505万

元为基础，本公司投资 25,000 万元认购熠知电子新增注册资本 476.6945 万元，其余 24,

523.3055万元计入熠知电子资本公积。

各方一致确认，无论熠知电子股权重组方案如何调整，均不得影响/稀释本公司的权益。

若股权重组方案调整导致目标股权结构调整或熠知电子注册资本发生变化，则应相应调整本

公司认购的新增注册资本及相应的资本公积，以使得本公司以投资价款获得熠知电子股权重

组及本次投资完成后熠知电子10%的股权。

2、股权取得

本次投资新增注册资本为完整股权，其上不应附带任何权利负担、期权、索赔或任何性质

的第三方权利；自首次交割日起，本公司即成为熠知电子股东并以本公司持有的熠知电子股

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交易文件的规定享有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而无论

熠知电子关于本次投资的市场主体变更登记程序是否已经办理完毕、本公司是否已经在登记

管理部门被登记为熠知电子的股东。

各方确认，本次投资将根据增资协议之规定分两次交割，为免疑义，本公司成为熠知电子

股东后，将按照本公司实际交割的股权（即，实际完成支付的投资价款对应的熠知电子股权）

享有股东权益，熠知电子的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和滚存未分配利润（如有）等全部所有者

权益由本公司（按照本公司实际交割的股权）与现有股东以所持熠知电子股权比例共享。

3、现有股东弃权

熠知电子和徐如淏同意促使并确保现有熠知电子股东于本公司签署增资协议之前或当

日通过股东会决议：(1)同意熠知电子增发上述注册资本，并同意放弃其根据适用法律、熠知电

子公司章程、任何之前签订的现有股东之间的协议或任何其他事由就本协议所述增资可享有

的优先认购权及可能存在的其他限制本次投资的任何权利；(2)同意改组董事会，本公司有权

委派1名董事。

（二）交割

各方同意：

1、在本协议约定的首期交割/付款先决条件全部被满足或被本公司书面豁免后五个工作

日内，本公司将投资价款的10%（即2,500万元）支付至熠知电子指定银行账户，支付2,500万

元投资价款之日为首次交割日；于首次交割日后的60个工作日内，熠知电子完成本次投资的

市场主体变更登记及取得主管登记管理部门换发的反映熠知电子新增注册资本的营业执照；

2、在本协议约定的二次交割/付款先决条件全部被满足或被本公司书面豁免后五个工作

日内，本公司将投资价款的 90%（即 22,500万元）支付至熠知电子指定银行账户，支付 22,500
万元投资价款之日为二次交割日。

熠知电子、徐如淏应当或应促使他人在首次交割日、二次交割日向本公司交付本协议约

定的各项文件。

（三）违约和赔偿

本协议签订后，任何一方（“违约方”）未履行或未适当、充分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责

任、陈述、承诺或保证的行为或事件，视为违约。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违约方违约后应及时纠

正违约行为，若违约方违约后30日内仍不纠正，则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200万元违约金。

若违约金不足以支付给守约方造成的实际损失的，违约方还应当另行补足因其违约行为

而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各方确认，徐如淏就本协议及其他交易文件向本公司承担的违约责任应当以其善意转

让、公允处置其持有的熠知电子股权所得价款的最大价值为限。但若徐如淏就该等违约存在

故意隐瞒、故意违反交易文件、欺诈、犯罪（以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的犯罪为准）、重大违

法违规行为，前述徐如淏承担的赔偿责任上限将不再适用。

（四）终止

1、协议终止

本协议可通过下列方式终止：

（1）由本协议各方共同以书面协议终止并确定终止生效时间；

（2）在交割日前，若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并且在守约方发出要求改正的通知后三十日内

仍未予以改正的情形下，守约方有权发出通知终止本协议；

（3）本协议所述首期交割/付款先决条件于本协议签订日起九十日内或各方另行协商一

致认可的其他日期前仍未全部达成且未被本公司书面豁免，在该等交割先决条件并非因本公

司的原因未达成的情况下，本公司亦有权终止本协议；

（4）本协议所述二次交割/付款先决条件于首次交割日后九十日内或各方另行协商一致

认可的其他日期前仍未全部达成且未被本公司书面豁免，在该等交割先决条件并非因本公司

的原因未达成的情况下，本公司亦有权终止本协议；

（5）本公司未能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完成投资价款的支付，并且在熠知电子发出要求支付

的通知后九十日或与本公司另行约定的时间内仍未予以改正的情形下，熠知电子亦有权终止

本协议。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终止本协议。

2、协议终止的处理

如果本协议根据上述被终止，除届时各方另有约定外，本协议各方应本着公平、合理、诚

实信用的原则尽量恢复到本协议签订前的状态。

如本公司已支付投资价款的任何部分，则熠知电子应在本协议终止后3个工作日内向本

公司返还已支付的投资价款，同时，若：

(1) 因上述（四）1之（1）原因导致本协议终止的，熠知电子除向本公司返还已支付的投资

价款外，还应当就前述投资价款按每年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向本公司支付资金占用成本（自该等投资款项从本公司支付至熠知电子账户之日起算

至投资价款及相应资金占用成本返还至本公司账户之日止；不满一年的以天按比例计算，每

一年应记为365日并按日计算）；

(2) 因上述（四）1之（2）原因导致本协议终止，且本公司为守约方，则熠知电子除按照上述

（1）返还已支付投资价款、支付资金占用成本外，相关违约方还应按照本协议承担违约责任；

如果届时本公司已取得熠知电子股权，则在熠知电子已按照前述约定向本公司返还款项

的前提下，本公司应当配合熠知电子以0元价格或届时法律所允许的最低价格完成熠知电子

股权回购或转股，并办理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在熠知电子已经就本公司在本协议项

下的本次投资办理完毕市场主体变更登记手续的情况下，各方应配合签订相应的股东会、董

事会决议等文件（如需），以使本公司按照本协议的约定获得应被返还的款项。

（五）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盖章（机构主体）、签字（自然人主体）后于本协议文首所列日期起成立，并

自本公司董事会及熠知电子股东会审议批准与本次投资相关的所有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本次

投资交易文件的签订）之日起生效。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符合公司未来整体战略发展方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推动

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维护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熠知电子拥有高效成熟的研发及业务团队，团队凝聚力和执行力强，产品和市场目标明

确，并拥有核心知识产权，技术水平在国内处于先进水平，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熠知电子系

国内稀缺的ARM架构CPU标的，定位高端服务器CPU芯片设计公司，已累积完成 3代ARM
处理器芯片的设计，产品实测性能指标优异。目前在售CPU及服务器产品已获得知名互联网

公司、运营商、金融企业等终端客户的广泛认可，产品竞争力较强。

公司与熠知电子的业务具有一定的协同性。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海曦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曦技术”）与熠知电子很早即已开展技术和业务合作，包括高端服务器研发及推

广，并成功合作供货北京庭宇科技有限公司；完成大模型一体机的联合开发及客户拓展，目前

已经成功开发基于熠知电子CPU的DEEPSEEK一体机，并逐步开展客户导入。基于成功的业

务合作，海曦技术及本公司了解到熠知电子的产品、管理团队、业务竞争力等详细情况，看好

熠知电子的发展前景，因此拟通过投资熠知电子进一步绑定业务合作关系，共同拓展AI时代

芯片及算力领域的市场机遇。

未来海曦技术可以与熠知电子通过协同设计，通过软硬件适配、工艺优化等合作方式，促

进双方产品在性能、功耗、客户服务等方面进行优化和提升。双方也可以结合各自领域的研发

能力，协同为客户提供定制化产品的开发服务，实现双赢。

五、风险提示

由于熠知电子投资人股东较多，本次投资涉及的股东协议尚需各方进一步协商并各自履

行内部审核流程后方可签署，相关主体后续能否及时按期完成签署，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本

次投资是以熠知电子股权重组后的注册资本为基础，增资协议约定在本次投资的首期交割/
付款先决条件、二次交割/付款先决条件均满足后方进行投资价款的分期支付，如果后续相关

先决条件无法按期满足，则存在本次投资无法完成的风险。熠知电子在未来的经营过程中可

能面临市场环境变化、行业市场竞争、自身经营管理等风险，公司存在投资失败或亏损等不能

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本次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关于上海熠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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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经全体董事同意，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5年8月1日10：30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

董事7人，本次会议出席人数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梁旭先生主

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签署增资协议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25,000万元人民币向上海熠知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熠知电子”）增资，并与熠知电子签署增资协议。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熠

知电子10%的股权。

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具体办理本次对外投资相关事宜。公司将根

据事项的后续进展，履行相关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8月 2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对

外投资暨签署增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关于上海熠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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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15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并于2025年7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公司对2025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激励计划的内幕
信息知情人进行了必要登记。根据《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
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一一股权激励信息披露》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
司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 6个月内
（即2025年1月17日至2025年7月16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
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本次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以下简称“核查对象”）。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就

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了书面查
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

更明细清单》，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在自查期间，有2名核查对象（均为激励对象）在知悉本次激励计划事项后至公司首次公

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经公司核查并经该2名激励对象
承诺，其在自查期间进行的股票交易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
在买卖公司股票前，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的信息有限，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具体实施时间、最终激
励方案及核心要素等并不知悉，不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进行交易获取利益的情
形。出于审慎考虑，为确保本次激励计划的合法合规性，该2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本次激励计
划获授权益的资格。

除上述2名核查对象外，另有4名核查对象（其中3名为激励对象，1名为非激励对象）在
自查期间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经公司核查该4名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
行为均发生在知悉本次激励计划事项之前，且该3名激励对象均出具了承诺函，承诺其在自查
期间进行的股票交易均基于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不存在利用本次激

励计划内幕信息进行交易获取利益的主观故意，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以上人员外，核查对象中的其他人员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管理办法》及公司内部相关保密制度的

规定，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
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
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
人和激励对象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
信息的情形，所有核查对象均不存在内幕交易的行为。

特此公告。
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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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8月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金鸡湖大道99号纳米城东南区65栋苏

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4

84

55,315,755

55,315,755

46.0231

46.0231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 7月 29日）的公司总股本为 122,531,446股，其
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为434,857股，不享有本次股东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龚轶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
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李麟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财务负责人谢长勇先

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调整董事会人数、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5,262,419

比例（%）

99.9036

反对

票数

29,690

比例（%）

0.0537

弃权

票数

23,646

比例（%）

0.0427

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修订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4,924,671

比例（%）

99.2930

反对

票数

367,438

比例（%）

0.6643

弃权

票数

23,646

比例（%）

0.0427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538,184

比例（%）

99.5054

反对

票数

83,420

比例（%）

0.3854

弃权

票数

23,646

比例（%）

0.109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538,384

比例（%）

99.5063

反对

票数

83,220

比例（%）

0.3845

弃权

票数

23,646

比例（%）

0.1092

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537,984

比例（%）

99.5044

反对

票数

83,620

比例（%）

0.3864

弃权

票数

23,646

比例（%）

0.1092

6、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5,261,629

比例（%）

99.9022

反对

票数

28,480

比例（%）

0.0514

弃权

票数

25,646

比例（%）

0.046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3

4

5

6

议案名称

《关于取消监事会、调整
董事会人数、修订〈公司
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
登记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
性 股 票 激 励 计 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
的议案》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075,367

1,021,637

1,021,837

1,021,437

1,074,577

比例（%）

95.2745

90.5142

90.5320

90.4965

95.2046

反对

票数

29,690

83,420

83,220

83,620

28,480

比例（%）

2.6305

7.3908

7.3730

7.4085

2.5233

弃权

票数

23,646

23,646

23,646

23,646

25,646

比 例
（%）

2.0950

2.0950

2.0950

2.0950

2.272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的议案1、议案3、议案4、议案5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2、议案6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
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会的议案1、议案3、议案4、议案5、议案6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苏州工业园区智禹东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放弃表决权的1,905,190股不计

入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4、议案3、议案4、议案5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龚轶、王鹏飞、苏州工

业园区高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工业园区得数聚才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对该等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熊琦、赵龙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东微半导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3400 证券简称：华之杰 公告编号：2025-010

苏州华之杰电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8月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胥口镇孙武路1031号公司六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9

78,332,744

78.33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陆亚洲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其中，独立董事罗勇君、陈双叶通讯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职工代表监事朱玲通讯出席；
3、董事会秘书陈芳女士出席了会议；公司全体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8,304,844

比例（%）

99.9644

反对

票数

22,400

比例（%）

0.0286

弃权

票数

5,500

比例（%）

0.0070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经营范围、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

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8,308,644

比例（%）

99.9692

反对

票数

18,300

比例（%）

0.0234

弃权

票数

5,800

比例（%）

0.0074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8,311,944

比例（%）

99.9734

反对

票数

15,500

比例（%）

0.0198

弃权

票数

5,300

比例（%）

0.0068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8,310,244

比例（%）

99.9713

反对

票数

17,200

比例（%）

0.0220

弃权

票数

5,300

比例（%）

0.0068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8,312,344

比例（%）

99.9740

反对

票数

15,100

比例（%）

0.0193

弃权

票数

5,300

比例（%）

0.0068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8,311,044

比例（%）

99.9723

反对

票数

16,100

比例（%）

0.0206

弃权

票数

5,600

比例（%）

0.0071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8,309,044

比例（%）

99.9697

反对

票数

16,700

比例（%）

0.0213

弃权

票数

7,000

比例（%）

0.0089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8,300,544

比例（%）

99.9589

反对

票数

20,800

比例（%）

0.0266

弃权

票数

11,400

比例（%）

0.0146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8,308,744

比例（%）

99.9694

反对

票数

16,200

比例（%）

0.0207

弃权

票数

7,800

比例（%）

0.010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8,310,944

比例（%）

99.9722

反对

票数

15,900

比例（%）

0.0203

弃权

票数

5,900

比例（%）

0.0075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8,299,944

比例（%）

99.9581

反对

票数

26,800

比例（%）

0.0342

弃权

票数

6,000

比例（%）

0.0077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8,319,144

比例（%）

99.9826

反对

票数

8,100

比例（%）

0.0103

弃权

票数

5,500

比例（%）

0.0070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8,321,644

比例（%）

99.9858

反对

票数

5,500

比例（%）

0.0070

弃权

票数

5,600

比例（%）

0.007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3

议案名称

关 于 公 司 2025
年第一季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321,644

比例（%）

99.8811

反对

票数

5,500

比例（%）

0.0589

弃权

票数

5,600

比例（%）

0.06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3、4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13为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议案，已对中小股东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莹、郦苗苗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华之杰电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3400 证券简称：华之杰 公告编号：2025-011

苏州华之杰电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离任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华之杰电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8月1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经营范围、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
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与监事，公司董事会设职工代表董事1
名。现将公司董事会成员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离任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董事、副总经理顾飞峰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其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职务，辞任董事后将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顾飞峰

离 任
职务

董事

离任时间

2025年7月31日

原定任期到期日

2026年2月2日

离 任
原因

个 人
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
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任职

是

具体职
务

副总经
理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是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董事离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顾飞峰先生离任后将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公司章程》规定的人
数，为保证公司规范运作，顾飞峰先生将在公司完成董事补选前继续履行董事职责。公司已于
2025年8月1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天浩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
代表董事。

离任董事顾飞峰先生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前述承诺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
时签署的各项承诺书，其离任后仍将继续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
行相关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顾飞峰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其已按照公司《董事离职管
理制度》完成工作交接。

顾飞峰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为公司上市、规范治理和高质量发
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司及董事会对顾飞峰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

二、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1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王天浩

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议案》，同意选举王天浩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天浩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苏州珠锦商务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上海旌方商务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除上述情况外，王天浩先生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不

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王天浩先生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条件，其当选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特此公告。

苏州华之杰电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日
附件：王天浩简历
王天浩先生，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7年7

月至2010年12月，历任昆山前端电子有限公司品质工程师、研发工程师；2011年1月至2012
年 2月，任稳态电子（苏州）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2012年 3月至今，历任公司研发工程师、厂
长、品质总监。现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品质总监、生产厂长。

王天浩先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
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不属于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
局出具的诚信信息查询结果显示其无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记录。


